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8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8

日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誉衡药业”

)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

下简称“深交所”

)

下发的《关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

中小板问询函【

2015

】第

345

号

)

。

问询函要求公司就收购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普德药业”

)85.01%

股权事宜作书面说明。现

就问询函所述问题作如下答复

:

问题

1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你公司股价在重组停牌前

(2014

年

11

月

21

日

)20

个交易日

内累计涨跌幅是否未超过

20%

。超过

20%

的

,

请你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充分披露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

亲属是否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答复

: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

,

按照有关程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公司

2015

年

1

月

24

日公告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和《哈尔滨誉

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公司收购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普德药业”

)85.01%

股份

(

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

是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2015

年

9

月

9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鉴于上述

,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披露义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

】

128

号文

,

以下

简称“

128

号文”

)

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

,

公

司对公司股票停牌前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

以及该期间与中小板综指

(399101)

及医药

(

中信

)

指数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比较。自查比较情况如下

:

日期 公司

Ａ

股股价（元

／

股） 中小板综指（点） 医药（中信）（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４．７２ ７

，

６５８．７４ ６

，

８７９．７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３．７５ ７

，

８３６．３０ ６

，

９５０．２２

涨跌幅

－３．４６％ ２．５７％ １．３１％

公司

A

股股价在上述期间内上涨幅度为

-3.46%,

剔除中小板指数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

,

累计涨跌幅

度未达到

128

号文第五条规定的

20%

的标准。

问题

2

、请你公司披露董事会就本次重组首次作出决议前

6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公布之日止

,

公司及其关

联方、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交易标的公司

,

公司及其关联方、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交易标的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或主要负责人

)

及相关经办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及经办人员

,

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

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

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情况的自

查情况

,

买卖行为是否涉嫌内幕交易

,

以及律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答复

:

公司就上述主体自本次重组首次作出决议前

6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公布之日止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自查结果如下

:

公司独立董事郭云沛先生的夫人陈潞女士于

2015

年

5

月先后买入公司股票

2000

股、

1000

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毛嘉农先生的夫人吴玫涵女士于

2014

年

8

月买入

30,000

股

,2014

年

10

月卖出

77,800

股

,

2014

年

11

月买入

22,000

股

,2015

年

1

月

30

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

吴玫涵女士卖出全部股票。

交易对方拉萨普华于

2015

年

7

月

-8

月

,

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2,601,600

股

,

并于

2015

年

11

月卖出

50,000

股

,

截

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

,

持有公司股票

2,551,600

股。

交易对方胡成伟先生的夫人明亚晴女士先后于

2015

年

7

月、

8

月、

9

月买入公司股票

74,300

股、

400,700

股、

269,000

股

,

并于

2015

年

11

月全部卖出。

交易对方西藏富思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李新生先生于

2015

年

8

月分别买入、 卖出公司股票

8,700

股、

3,

800

股

,

并于

2015

年

9

月全部卖出。

交易标的公司普德药业总经理谢晓荣的夫人安秀梅女士于

2015

年

9

月先后买入公司股票

2,000

股、

3,000

股

,

并于当月先后卖出。

交易标的公司普德药业财务总监李文敏女士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买入公司股票

3,000

股

,

并于

2015

年

3

月卖

出。

交易标的公司普德药业副总经理李润宝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11

月期间

,

曾多次买卖公司股票

:2015

年

7

月

合计买入

2,400

股

,

并于当月全部卖出

;2015

年

8

月合计买入

39,500

股、卖出

4,200

股

,

结余

35,300

股

;2015

年

9

月合

计买入

121,700

股、卖出

83,000

股

,

结余

74,000

股

;2015

年

10

月买入

1,000

股、卖出

75,000

股

,

结余

0

股

;2015

年

11

月

合计买入

2,000

股并于当月全部卖出。

交易标的公司普德药业董事、副总经理李立忠的夫人陈锐女士于

2015

年

8

月买入公司股票

4,100

股。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

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买入

100

股、

ETF

申

购

100

股

,

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

2014

年

9

月

11

日买入、卖出公司股票

100

股。

除上述交易行为外

,

不存在其他交易情形。

经自查

,

上述主体的买卖行为不涉嫌内幕交易

,

理由如下

:

公司

2014

年

11

月

21

日停牌筹划收购普德药业之时

,

毛嘉农先生尚未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不属于本次重组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2015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聘任毛嘉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任

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为加强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持股管理

,

毛嘉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后、填

写《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之前

,

其夫人吴玫涵女士已经全部清盘。

国信证券的股票交易行为发生在公司停牌筹划收购普德药业之前

,

是因做市业务需要

,

执行景顺长城医

药

ETF

基金申购交易而引起的

,

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况。

其余交易行为均发生在

2015

年

1

月

24

日公司披露收购普德药业事宜之后

,

不具备内幕交易的基本构成

要件。

鉴于上述

,

本次重组所涉相关主体不涉嫌内幕交易。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已对上述交易行为发布了核查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文件《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一》。

问题

3

、本次重组的收购标的系普德药业

85.01%

的股权

,

截至目前

,

你公司已完成收购普德药业

74.74%

股

权的工商登记。请你公司说明收购其余普德药业股份的具体安排

,

并说明该等后续收购是否具有可执行性。

答复

:

截至公告之日

,

公司已完成收购普德药业

74.74%

股权的工商登记

,

普德药业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普德药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股权比例

１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７５．１５ ７４．７４％

２

胡成伟

１

，

４２４．８５ １０．２７％

３

北京立德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７０．００ ６．２７％

４

厦门宝嘉九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８４０．００ ６．０５％

５

宇鑫九鼎（厦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７０．００ ２．６７％

合计

１３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1

、胡成伟将剩余股份分期过户给誉衡药业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具体安排

因胡成伟担任普德药业董事长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规定

,

其作为普德

药业董事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普德药业股份总数的

25%

。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

胡成伟需将其截至本公告日所持有普德药业

10.27%

股份在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可依法过户至公司名下时的

20

个工作日内

,

将可过户的全部股权过户至誉衡药业名下

;

普德药业

同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2

、胡成伟将剩余股份过户给誉衡药业并完成工商登记具有可执行性

截至公告之日

,

胡成伟的股权不存在被权利限制的情形

,

胡成伟将剩余

10.27%

股份按照《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过户给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事宜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胡成伟可每年转让其持有普德

药业股权的

25%

至公司名下。此外

,

公司可将普德药业的性质由“股份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

,

届时

,

胡成伟

转让股权的数量将不受比例限制

,

或者胡成伟不再担任普德药业董事

(

长

)

、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等职务

,

其剩

余股权将在其离任半年后过户至公司名下。

鉴于上述

,

胡成伟将剩余股份过户给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具有可执行性。

问题

4

、请你公司结合第五章“四、现金对价的支付进度”重新梳理“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相关内容

并保证上下文披露一致。

答复

:

公司在《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修订稿

)

》中

,

结合“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

的主要内容

/

四、现金对价的支付进度”

,

重新梳理并修订了“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五、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排”、“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和“重大事项

提示

/

九、重大风险提示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的相关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5-186

号公告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修订

稿

)

》。

问题

5

、 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承诺普德药业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

909.00

万元、

20,799.90

万元、

22,879.89

万元

,

而补偿义务人承诺补偿的金额

(

每期预留的现金对价

)

合计

1

亿元

,

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业绩补偿金额与承诺金额差距较大的保障措施并请做重大风险提示。

答复

:

公司在《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中就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

等

3

名交易对方

(

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

)

业绩补偿金额上限与承诺金额差距较大的事项在“第十二章 风险

因素

/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和“重大事项提示

/

九、重大风险提示

/(

三

)

业

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做了风险提示。

现结合业绩补偿金额上限与承诺金额差距较大的保障措施完善了相关风险提示

,

完善后的风险提示及

保障措施如下

:

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约定

,

业绩承诺期内

,

如果实际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

则补偿义务人将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

,

补偿义务人承诺普德药业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18,909.00

万元、

20,799.90

万元、

22,879.89

万元

,

合计业绩承诺金额为

62,588.79

万元。同时

,

补偿义务人

同意按“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四、现金对价的支付进度”的约定以誉衡药业应向其支付的第

三、四、五期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10,000.00

万元作为利润补偿金额的上限。若业绩承诺期内普德药业实现净利

润与承诺净利润金额的差额超过

10,000.00

万元

,

则存在业绩补偿金额的上限不足偿付未完成利润的风险。

首先

,

普德药业所处医药制造业未来几年发展形势良好

,

普德药业

2015

年

-2017

年三年业绩承诺期的预

测业绩是基于普德药业业务经营与发展的合理预测

,

业绩承诺期的预测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

7.30%,

低于行业平均增长率和普德药业历史增长率

,

普德药业完成承诺业绩具备较高可实现性。

其次

,

本次交易约定了现金对价分期支付来保障盈利承诺的履行

,

较长的现金支付期限安排有助于保障

补偿义务人履行业绩承诺义务。

再次

,

为保证普德药业持续稳定的经营及利益

,

《股权转让协议》对普德药业核心人员作出了如下约定

:

普

德药业高管和核心团队人员应按誉衡药业要求与普德药业或誉衡药业签订不少于

3

年

(

自交割日起算

)

服务

期限的劳动合同

,

且在普德药业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不得单方解除与普德药业的劳动合同。

综上

,

尽管普德药业未来几年发展形势良好

,

本次交易方案为确保补偿义务人履行业绩承诺义务作出了

包括支付进度约束和人员服务期限锁定在内的多项安排

,

但仍可能出现在业绩承诺期内普德药业净利润实

现数与净利润承诺数差异较大的情形

,

存在业绩补偿金额的上限不足偿付未完成利润的风险。

问题

6

、普德药业持有的晋

H0130

、晋

I0161

、晋

J0188

、晋

L0306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证书》有效

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请公司说明该等资质证书延期续展的情况。

答复

:

晋

H0130

的认证范围为“原料药

(

含抗肿瘤药

)(

甲磺酸左氧氟沙星、细辛脑、硫普罗宁、二氯醋酸二异丙

胺、 蔗糖铁、 甘草酸二铵、 硫酸长春地辛

)

”。 其中的原料药

(

蔗糖铁

)

已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号

:

SX20140056,

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

。

晋

I0161

的认证范围为“原料药

(

右泛醇、美司钠、葡萄糖酸钠

)

、抗肿瘤原料药

(

异环磷酰胺

)

”。其中的原料

药

(

右泛醇

)

已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号

:SX20140056,

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

其中的原料药

(

美司

钠

)

、抗肿瘤原料药

(

异环磷酰胺

)

已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号

:SX20150080,

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

)

。

晋

J0188

的认证范围为“原料药

(

门冬氨酸镁、门冬氨酸钾、奥扎格雷、维库溴铵、乙氨硫脲、盐酸纳洛

酮

)

”。其中的原料药

(

门冬氨酸镁、门冬氨酸钾

)

已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号

:SX20140056,

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

其中的原料药

(

维库溴铵

)

已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号

:SX20150080,

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

)

。

晋

L0306

的认证范围为“原料药

(

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

)

”

,

其产品已全部延续到新

GMP

证书中

(

证书编

号

:SX20150080,

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

)

。

其余原料药品种可从市场以低成本采购或公司暂无生产需求

,

所以未进行认证

,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重要影响。

问题

7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答复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5-187

号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85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25

日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

(

以下简

称“报告书”

)

及相关文件。

2015

年

12

月

7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

(

中小板问询函【

2015

】第

345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

,

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在“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中补充披露了“七、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

况”。

2

、结合“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四、现金对价的支付进度”

,

重新梳理并修订了“第五章 本次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三

)

业绩

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和“重大事项提示

/

九、重大风险提示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中关于业绩承诺

补偿安排的相关内容。

3

、在“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和“重大事项提

示

/

九、重大风险提示

/(

三

)

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业绩补偿金额上限与承诺金额差距较大

的保障措施

,

并完善了相关风险提示。

修订后的报告书全文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5-186

号公告《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

(

修订稿

)

》。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上述修订内容

,

在了解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信息时

,

以本次披露的报告书全文内容

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88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17

日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国家财政部下发的

500

万元扶持

资金

,

该项资金为公司申请的

2015

年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

1

类新药硫酸美迪替尼的临床前研

究》的专项资金

,

将为硫酸美迪替尼的后续研究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

将上述补助计入

2015

年的营业外收入

,

确

认为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87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保证其为本

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

件，该等文件已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一、上市公司简称：

誉衡药业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及相关单位简称：

普德药业 指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后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普华领先 指

拉萨普华领先投资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前为普德药业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

一

西藏富思特 指 西藏富思特投资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前为普德药业股东，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天津宸瑞 指

天津宸瑞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前为普德药业股东，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天津元祥 指

天津元祥华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前为普德药业股东，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交易对方

／

普华领先等

５

名交易对方 指

本次交易前普德药业的部分股东，包括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

祥

补偿义务人 指 本次交易前普德药业的部分股东，包括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

三、其他单位简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

上会会计师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顾问

／

北京国枫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

／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四、一般用语：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指

誉衡药业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等

５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股份

标的资产 指 普华领先等

５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股份

交易价格

／

交易对价 指 誉衡药业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格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股权转让协议》 指

誉衡药业与普华领先等

５

名交易对方分别签署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拉萨

普华领先投资有限公司、胡成伟、西藏富思特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宸瑞财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元祥华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之股权转让

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０９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

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等

５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

有的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股份。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

易各方共同协商确定，经协商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股份作价

２３８

，

８７２．９９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

有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股份。

本次交易各方所获得交易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持有普德药业股份比例 实际交易价格

普华领先

５５．２６％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胡成伟

１３．６９％ ３８

，

９０６．２１

西藏富思特

８．５０％ ２３

，

３８２．３６

天津宸瑞

５．５５％ １４

，

３１４．３９

天津元祥

２．０１％ ５

，

１９５．２７

合计

８５．０１％ ２３８

，

８７２．９９

二、本次现金支付具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累计向交易对方支付普德药业股权转让款

１２４

，

９３６．７２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已支付金额

普华领先

８６

，

５８２．７１

胡成伟

６

，

３０６．９２

西藏富思特

１２

，

５３７．４３

天津宸瑞

１４

，

３１４．３９

天津元祥

５

，

１９５．２７

合计

１２４

，

９３６．７２

三、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９

日， 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

后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１％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３８

，

８７２．９９

万元收购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等

５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的

股份。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３

、本次交易已经

４

名法人交易对方的相关权力部门进行了批准和授权。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已完成本次重组，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公司已持有普德药业

８５．０１％

股权，按照

上述重组后的资产架构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已经由上会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上

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２８２４

号《审计报告》。

１

、本次交易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

１

）对公司资产结构和总额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比例

（

％

）

本次交易前 备考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１０７

，

１１５．３６ ２１．７６ １１９

，

１７０．６６ １５．２１ １１．２５

应收票据

１

，

２３０．３１ ０．２５ １

，

２６４．６７ ０．１６ ２．７９

应收账款

１０

，

８０４．８８ ２．２０ １１

，

０３８．２７ １．４１ ２．１６

预付款项

１１

，

４５７．０７ ２．３３ １２

，

０２７．６７ １．５４ ４．９８

应收利息

４７．１８ ０．０１ ４７．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５

，

３６３．４７ １．０９ ５

，

４４７．０９ ０．７０ １．５６

存货

１６

，

３４４．５０ ３．３２ ２２

，

９６２．６３ ２．９３ ４０．４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３４．１０ ０．０３ １３４．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９２７．６７ ０．１９ １

，

０２８．９６ ０．１３ １０．９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３

，

４２４．５４ ３１．１７ １７３

，

１２１．２４ ２２．１０ １２．８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１３０．０８ ０．２３ １

，

１３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８１

，

１０４．６３ １６．４８ １５５

，

６０８．２０ １９．８６ ９１．８６

在建工程

２

，

０３５．４８ ０．４１ １３

，

３０２．１５ １．７０ ５５３．５１

工程物资

－ － ０．８６ ０．００ －

无形资产

３７

，

００４．８２ ７．５２ ４６

，

６２２．４８ ５．９５ ２５．９９

开发支出

３

，

３５０．４８ ０．６８ ３

，

３５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００

商誉

１８４

，

８２９．１５ ３７．５５ ３５９

，

６０８．００ ４５．９０ ９４．５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６８．８０ ０．１４ ６６８．８０ ０．０９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２０７．１４ ０．２５ １

，

９４７．２８ ０．２５ ６１．３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７

，

４７９．８６ ５．５８ ２８

，

０１８．７６ ３．５８ １．９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３８

，

８１０．４３ ６８．８３ ６１０

，

２５７．０８ ７７．９０ ８０．１２

资产总计

４９２

，

２３４．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３

，

３７８．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１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比例

（

％

）

本次交易前 备考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８２

，

９９２．２７ ２８．２０ ９３

，

１１０．５１ １６．２１ １２．１９

应收票据

１

，

８０８．４２ ０．６１ １

，

８０８．４２ ０．３１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１

，

１３３．３４ ３．７８ １１

，

１５６．６２ １．９４ ０．２１

预付款项

６

，

５８０．２４ ２．２４ ７

，

１４２．５６ １．２４ ８．５５

应收利息

２７２．３９ ０．０９ ２７２．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５

，

７００．６６ １．９４ ５

，

８７７．０３ １．０２ ３．０９

存货

１２

，

０５８．０１ ４．１０ １７

，

８３３．２１ ３．１１ ４７．９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６５２．５６ ０．２２ ６５２．５６ ０．１１ ０．０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７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 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８

，

１９７．８９ ５０．３６ １６４

，

８５３．３０ ２８．７１ １１．２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１３０．０８ ０．２３ ５０８．１５ ０．０９ －５５．０３

固定资产

８１

，

１０４．６３ １６．４８ １０８

，

８５３．００ １８．９６ ３４．２１

在建工程

２

，

０３５．４８ ０．４１ ３０

，

５６１．２７ ５．３２ １４０１．４３

工程物资

－ － － － －

无形资产

３７

，

００４．８２ ７．５２ ４２

，

４９９．４０ ７．４０ １４．８５

开发支出

３

，

３５０．４８ ０．６８ ４

，

７０６．３４ ０．８２ ４０．４７

商誉

１８４

，

８２９．１５ ３７．５５ ２１５

，

５５６．２６ ３７．５４ １６．６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６８．８０ ０．１４ １６０．３６ ０．０３ －７６．０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２０７．１４ ０．２５ １

，

６１８．４１ ０．２８ ３４．０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７

，

４７９．８６ ５．５８ ４

，

９２４．５８ ０．８６ －８２．０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３８

，

８１０．４３ ６８．８３ ４０９

，

３８７．７６ ７１．２９ ２０．８３

资产总计

４９２

，

２３４．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４

，

２４１．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增长

２９１

，

１４３．３５

万元，增幅达

５９．１５％

。本次

交易资产总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和并入普德药业的固定资产引起的。

此外，从资产结构来看，本次交易未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非流

动资产总额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

６８．８３％

小幅提高至

７７．９０％

。

（

２

）对公司负债结构和总额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比例

（

％

）

本次交易前 备考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短期贷款

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８５ 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５ 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９９４．０１ ０．５５ ３

，

０９９．４２ ０．７０ ２１１．８１

应付账款

６

，

６９５．０６ ３．６８ １３

，

１６２．２５ ２．９８ ９６．６０

预收款项

６

，

８４６．６５ ３．７６ １１

，

７８１．２６ ２．６７ ７２．０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８．６９ ０．２６ ５４０．６３ ０．１２ １５．３５

应交税费

６

，

７３９．０５ ３．７０ ７

，

８２２．１５ １．７７ １６．０７

应付利息

１４６．９８ ０．０８ １４６．９８ ０．０３ ０．００

应付股利

－ － － － －

其他应付款

２６

，

９３６．３８ １４．８０ ２６５

，

８９７．５６ ６０．１８ ８８７．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７

，

０９９．２０ ９．３９ １７

，

４１２．４０ ３．９４ １．８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３

，

９２６．０２ ７９．０７ ３９７

，

８６２．６６ ９０．０５ １７６．４４

长期应付款

３３

，

６７０．２６ １８．５０ ３３

，

６７０．２６ ７．６２ 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 － ５５１．６７ ０．１２ －

递延收益

１

，

５７７．５９ ０．８７ １

，

５７７．５９ ０．３６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０７６．４６ ０．５９ ３

，

９０７．１９ ０．８８ ２６２．９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７６５．６０ ０．９７ ４

，

２６７．０９ ０．９７ １４１．６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８

，

０８９．９１ ２０．９３ ４３

，

９７３．８０ ９．９５ １５．４５

负债合计

１８２

，

０１５．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１

，

８３６．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７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比例

（

％

）

本次交易前 备考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短期贷款

－ － － － －

应付票据

－ － － － －

应付账款

４

，

９９６．２１ １０．７５ １０

，

９０５．９８ ３．６０ １１８．２９

预收款项

２

，

４３３．２５ ５．２４ ７

，

１２１．４４ ２．３５ １９２．６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９０．５４ １．０６ ６９６．２３ ０．２３ ４１．９３

应交税费

３

，

９７８．３５ ８．５６ ４

，

８１３．８８ １．５９ ２１．００

应付利息

－ － － － －

应付股利

３７７．８４ ０．８１ ３７７．８４ ０．１２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３２

，

３４８．３２ ６９．６３ ２７１

，

３７４．８７ ８９．４８ ７３８．９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２９３．７３ ０．１０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４

，

６２４．５２ ９６．０５ ２９５

，

５８３．９７ ９７．４７ ５６２．３８

长期应付款

－ － － － －

专项应付款

－ － ２８５．５１ ０．０９ －

递延收益

１

，

５３６．７８ ３．３１ １

，

５３６．７８ ０．５１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９８．９９ ０．６４ ３

，

０２８．４３ １．００ ９１２．８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２

，

８３４．１５ ０．９３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８３５．７７ ３．９５ ７

，

６８４．８８ ２．５３ ３１８．６２

负债合计

４６

，

４６０．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２６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２．７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负债总额增加了

２５９

，

８２０．５３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次交

易中公司需现金支付普德药业股权收购的款项

２３８

，

８７２．９９

万元全额计入其他应付款。 除其他应付款外，其

他负债类科目未发生较大变化。

（

３

）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前 备考

流动比率（倍）

１．０７ ０．４４

速动比率（倍）

０．９５ ０．３８

资产负债率（

％

）

３８．８８ ５６．４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前 备考

流动比率（倍）

３．３２ ０．５６

速动比率（倍）

３．０５ ０．５０

资产负债率（

％

）

１５．５２ ５２．８１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交易完成前有较大下降，主要

是由于本次交易中公司需现金支付普德药业股权收购的款项全额计入其他应付款， 导致流动负债增加

１７６．４４％

。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

２０１４

年末其他应付款的大幅度增长未引起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升高， 公司整体资产

负债结构仍然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大幅提高或偿债能力大幅下

降的情形。

２

、本次交易后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交易

完成前

（万元）

交易

完成后

（万元）

变动比例（

％

）

交易

完成前

（万元）

交易

完成后

（万元）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１９０

，

５８２．４０ ２４４

，

１００．１２ ２８．０８ １３０

，

７８８．６２ １７６

，

４８１．８３ ３４．９４

营业利润

１４２

，

３１８．０５ １７６

，

０３８．１５ ２３．６９ １１１

，

００４．５７ １３８

，

７９５．４５ ２５．０４

利润总额

５４

，

７５７．９５ ７４

，

９０６．８７ ３６．８０ ２６

，

９４７．３４ ４４

，

９０７．６５ ６６．６５

净利润

４５

，

５６６．０４ ６２

，

７６６．５１ ３７．７５ ２２

，

９６０．３５ ３８

，

１５８．９８ ６６．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３７７．００ ５８

，

９９９．７９ ３２．９５ ２２

，

６７３．７５ ３５

，

５９４．８５ ５６．９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盈利增长较收入增长更快，公

司的盈利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３

、本次交易后公司持续经营分析

根据上会会计师出具的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盈利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数

２０１４

年度备考数

营业收入

１７６

，

４８１．８３ ２４４

，

１００．１２

营业利润

１３８

，

７９５．４５ １７６

，

０３８．１５

利润总额

４４

，

９０７．６５ ７４

，

９０６．８７

净利润

３８

，

１５８．９８ ６２

，

７６６．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

，

５９４．８５ ５８

，

９９９．７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度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规模将保持增长，持续

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 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承诺普德药业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８

，

９０９．００

万元、

２０

，

７９９．９０

万元、

２２

，

８７９．８９

万元，并制定了相应的业绩承诺

补偿措施。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公司以现金购买资产，股权结构保持不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的普德药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进一步提升。经上会会

计师审计， 普德药业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５

，

１９０．９７

万元、

１７

，

２０６．６５

万元。此

外， 根据交易对方的承诺， 普德药业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８

，

９０９．００

万元、

２０

，

７９９．９０

万元、

２２

，

８７９．８９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在

交易完成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

五、本次交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因此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人为朱吉满和白莉惠夫妇，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动，不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不会出现《上市规则》

中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以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如下：

１

、誉衡药业已经按照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完毕现阶段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２

、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普

德药业

５５．２６％

的股权、

３．４２％

的股权、

８．５０％

的股权、

５．５５％

的股权、

２．０１％

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普德药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万股） 股权比例

１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７５．１５ ７４．７４％

２

胡成伟

１

，

４２４．８５ １０．２７％

３

北京立德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７０．００ ６．２７％

４

厦门宝嘉九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８４０．００ ６．０５％

５

宇鑫九鼎（厦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７０．００ ２．６７％

合计

１３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持有普德药业

７４．７４％

的股权，普德药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后续事项

交易各方已经按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现阶段各自应尽的义务，普德药业业已完成现阶段过

户后的工商变更手续。此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誉衡药业需分期支付剩余现金对价，胡成伟需分

期将其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所持有的普德药业剩余

１０．２７％

股份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同时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及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生资产权属、历史财务数据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

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变更。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誉衡药业与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天津宸瑞和天津元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各方如约履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协议，未发现违反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交易对方胡成伟出具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胡成伟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

１

、本人已经依法对普德药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

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２

、本人合法持有普德药业股权，并对该股权拥有完全和排他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本人持有的普德药业

之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及股份代持，且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查封、司法

冻结等使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

３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已向誉衡药业提供了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并保证所提

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情况，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５

、 本人及本人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

情形；不存在最近

３６

个月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６

、本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胡成伟作出的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２

、交易对方普华领先、西藏富思特出具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普华领先、西藏富思特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

１

、本公司已经依法对普德药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

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２

、本公司合法持有普德药业股权，并对该股权拥有完全和排他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本公司持有的普德

药业之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及股份代持，且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查封、

司法冻结等使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本公司的内部审批程序。

３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公司已向誉衡药业提供了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并保证所

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本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情况，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５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

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３６

个月被中国证监会作

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６

、本公司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

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普华领先、西藏富思特作出的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形。

３

、交易对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出具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天津宸瑞、天津元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

１

、本企业已经依法对普德药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

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２

、本企业合法持有普德药业股权，并对该股权拥有完全和排他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本企业持有的普德

药业之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及股份代持，且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查封、

司法冻结等使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约束；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本企业的内部审批程序。

３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企业已向誉衡药业提供了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并保证所

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本企业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情况，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５

、 本企业及本企业合伙人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

形；不存在最近

３６

个月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６

、本企业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

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宸瑞、天津元祥作出的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向胡成伟分期支付剩余现金对价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需向普华领先、胡成伟、西藏富思特等

３

名交易对方分期支付剩余现

金对价。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剩余现金对价，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拥有货币资金

９８

，

１２１．０１

万元， 同时公司拥有较充足的银行授信额度和与各种金融机构间的良好的战

略合作关系，可以在需要时以多种债务形式筹措资金，剩余现金对价支付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胡成伟将剩余股权分期过户给誉衡药业并完成工商登记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胡成伟需将其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所持有的普德药业剩余

１０．２７％

股份在

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依法过户至誉衡药业名下时，分期过户至誉衡药业名下；普德药业

同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胡成伟的股权不存在被权利限制的情形，胡成伟将剩余

１０．２７％

股份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分期过户给誉衡药业并完成工商登记的事宜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协议并出具了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

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誉衡药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署日，交易各方已经按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现阶段各自

应尽的义务，普德药业已完成现阶段过户后的工商变更手续，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没有迹象表明相关后续事项

的办理存在风险和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誉衡药业本次交易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不存在法律障

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主体均具备相应的资格，

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授权；截至《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尚未实施完毕，交易各方尚需按照交易各方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第三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誉衡

药业聘请国信证券作为本次重组之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限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应

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期满可视情况续签协议。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结合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期内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

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对本次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１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

、交易各方承诺的履行情况；

３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４

、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５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６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四节 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 ３１７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 ３１７２

联 系 人： 罗飞、王皓、黄言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

７

层

负 责 人： 张利国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 ００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 ００１６

联 系 人： 胡琪、王月鹏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７５５

号文新报业大厦

２０

楼

负 责 人： 张晓荣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９２ ０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 １３６９

联 系 人： 巢序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层

Ａ

座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志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８ ３６３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 ７１８２

联 系 人： 齐柏山、杨志明

第五节 备查文件

１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稿）》

２

、上会会计师对普德药业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４７

号《审计报告》

３

、上会会计师对誉衡药业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２８２４

号《审计报告》

４

、中和评估对普德药业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ＢＪＶ１０７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６

、国信证券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７

、北京国枫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

书》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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